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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

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紀錄 

 

時    間：民國 110 年 6 月 10 日（星期四）至 110 年 6 月 15 日 

地    點：通訊會議 

 (因國內疫情嚴峻，本次會議採通訊會議方式召開，議案以本校投票系統進行表決) 

召 集 人：陳副校長國泰 

與會人員：郭主任秘書德賓、陳副校長暨教務長國泰、謝學務長文欽、陳總務長良進、陳研

發長秀玉、石圖資長岳峻、陳主任美瑜、廖中心主任漢雄、劉院長秀慧、曾院長

裕琇、張院長德儀、王院長美蓉、劉主任委員維群、鄭榆蓓學生代表(日四技旅運

四 A)、陳奕竹學生代表(進四技旅運二 A) 

列席人員：許組長修碩、陳組長素美 

紀錄：朱彥蓉 

議    程：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 前次會議紀錄執行情形確認 

一、 前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：計有 2 案。 

前次會議決議案追蹤執行情形 

（持續追蹤 0 案；解除追蹤 2 案；合計 2 案）            110.6.10 

項次 提案內容 提案單位 決議後執行情形 追蹤建議 

1 

確認「109 學年度第 1

學期本校校園保護智

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

小組」宣導成果表與

活動紀錄表 

 

決議： 

請通識教育中心持續

評估及規劃開設智慧

財產權課程，餘照案

通過。 

圖書資訊處 

通識教育中心業已請通識

中心教師完成撰寫【智慧

財產權法概論】開課計畫

書，並已送校課程會議，擬

於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

課，後續將視學生選課狀

況予以調整。 

解除追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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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
確認「109 學年度第 2

學期本校校園保護智

慧財產權宣導及執               

行小組」宣導計畫表 

圖書資訊處 

(1) 依教育部 110年 3月 18

日臺 教高 ( 一 ) 字 第

1100039080 號函示，請

各單位加強宣導「校園

保護智慧財產權觀

念」，並落實執行「校

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

動方案自評表」檢核指

標。 

(2) 因應防疫期間政策，有

關 109-2 學期智慧財產

權宣導活動，於 2 月 14

日公告相關單位如無

法如期舉辦原訂相關

活動，可適時調整宣導

方式。 

(3) 圖資處除了於 110 年 2

月 1 日以 E-Mail 方式

提醒各單位外，2 月 26

日會辦各單位教育部

來文，請單位依計畫期

程執行相關宣導活動，

並於 5 月 11 日以 E-

Mail 方式提請各相關

單位提交 109-2 學期執

行情形回覆，並將成果

提案於本次會議追蹤。 

解除追蹤 

二、 前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：無。 

參、 單位業務報告： 

一、 近期因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嚴峻，本校已將所有課程改由全面線上教學辦理，請

各學術單位務必提醒老師線上教學期間，為利學生學習，其相關上傳資料仍應

符合《著作權法》之規定，不得將未經授權之資料上傳教學平台，勿使用電腦

或網路非法下載或複製非經授權之數位形式教科書(e-textbook)，以落實執行校

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(教育部 109 年 4 月 16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54600 號

函)。圖書資訊處亦加強於本校數位學習平台網頁公告，並製作提醒文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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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有關著作權法，本國採創作保護主義為主，不須要註冊或登記，自完成時起即

享有著作權。但若遇抄襲時，要如何保護自己的創作？提供一些小撇步就可以

達到保護自身權益的效果！如下： 

(一) 在作品完成時請記得標示自己的姓名或筆名。 

(二) 完整的保留創作歷程相關資料，例如草圖、創作時使用的素材、和他人的

討論等。 

(三) 提供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製作宣導影片，供大家參考，連結如下：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IPO.gov.tw/videos/2124668567575682/ 

 
 

三、 【宣導】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新網頁，將不定期更新連結與資訊，請各單位善

加利用宣導資訊，網址：http://lic.nkuht.edu.tw/p/412-1007-1371.php，路徑如

下： 

1. 本校校首頁(最下方區塊)/個資與智財權專區 

 

2. 本校校首頁/行政單位/圖書資訊處/高手秘笈/智財個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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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【宣導】有關單位辦理新聘教師徵選或講座、活動時，承辦單位如有錄影

(音)、攝影、或需將相關影像(音)檔上傳至網頁供同仁檢閱、委員審查，或在

網路直播等行為，請務必經當事人同意。本處業已公告相關「授權同意書(範

本)」供各系科所單位使用，內容可依現況調整。提醒各位同仁，在未經當事

人同意而上傳相關影像(音)檔公開播放時，會有侵權疑慮，表單下載路徑：校

首頁/行政單位/圖書資訊處/高手秘笈/智財/表單下載/授權同意書。 

五、 主管機關來文宣導資訊如下，業已公告於本校校園資訊入口網與智慧財產權網

頁專區： 

(一) 依教育部 110 年 2 月 24 日臺教高(一)字第 1100025225 號函辦理，並會

辦相關單位(教務處、學務處、軍訓室、各學院)知悉，旨為加強宣導校

園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並積極輔導、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（含二手

書），勿非法影印書籍、教材，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。請協助宣導，圖

書館 2 樓有設置「二手教科書贈送平台」，歡迎多加索取。 

(二) 依教育部 110 年 2 月 25 日臺教高(一)字第 1100025299 號函辦理，旨為

有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建置「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」宣導資料，提供教

師參考使用，以建立正確之著作權觀念，並會辦相關單位(教務處、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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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處、人事室、產學營運總中心、共教會及各學院)知悉。另經濟部智

慧財產局已上載相關資訊於網頁（http://www.tipo.gov.tw/），取得路徑

為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首頁/著作權/著作權主題網/著作權知識+/校

園著作權/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，請多加參考、運用；本處亦將相關網

頁連結掛載於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，路徑：校首頁/行政單位/圖書資訊

處/高手秘笈/智財/相關網站連結，供參考運用，網址：

http://lic.nkuht.edu.tw/p/412-1007-1371.php。 

六、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為使大眾瞭解經營 Facebook、Youtube 等自媒體或於網路上

販賣商品時，可能涉及之著作權問題，舉辦之「網路著作權推廣工作坊」共 4

場次，惟近期國內疫情嚴峻，請留意智慧財產局工作坊公告。 

日期 主題 

6月25日 「社群小編生存術：Facebook、Instagram、Youtube、Podcast

等自媒體經營者的著作權實務工作坊」 8月27日 

7月30日 「上架之前停看聽：代購、網拍平台、電商經營者的著作權

實務工作坊」 9月24日 

七、 感謝各單位配合並提供宣導資料與活動紀錄表，大部分單位皆已完成本學年度

智慧財產權之計畫執行與宣導，近期已規劃辦理相關活動之單位，惠請於 110

年 7 月 16 日(星期五)前辦理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，俾利本處彙整報部。 

 

肆、 提案討論 

【提案一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圖書資訊處 

案    由：確認「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」宣

導成果表與活動紀錄表，詳如附件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各單位業依「109學年度第2學期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」

宣導計畫表於本學期執行規畫期程，表單於110年5月14日以電子郵寄方式

發送相關單位填報，並於6月7日由本處彙整完畢。 

二、 宣導成果表與活動紀錄表，如附件1與附件2。 
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 

【決議過程】 

http://www.tipo.gov.tw/


 

頁 6 / 10 

 

 

經本校投票系統統計結果顯示，應回覆委員人數計 15人，同意人數計 10人，已過半

數委員同意，表決通過。(投票統計如附表) 

 

【提案二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圖書資訊處 

案    由：確認「109 學年度本校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」自評表，詳如

說明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 依教育部109年10月16日臺教高通字第1090150504號函與110年3月18日

臺教高(一)字第1100039080號函辦理。本校需填妥自評表後連同佐證資料

（1式3份，雙面列印）及電子檔光碟（1式1份）並加蓋學校印信後，於110

年8月2日（星期一）前，以正式公文函報教育部。 

二、 表單於110年5月14日以電子郵寄方式發送相關單位填報，並於6月7日由本

處彙整完畢。 

三、 自評表如附件3。 
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 

【決議過程】 

經本校投票系統統計結果顯示，應回覆委員人數計 15人，同意人數計 10人，已過半

數委員同意，表決通過。(投票統計如附表) 

 

 

【提案三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圖書資訊處 

案    由：確認「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」宣

導計畫表，詳如說明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 表單業於110年5月14日以電子郵寄方式發送相關單位填報下學期宣導規

劃及活動，並於6月7日由本處彙整完畢。 

二、 宣導計畫表如附件4。 
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 

【決議過程】 

經本校投票系統統計結果顯示，應回覆委員人數計 15人，同意人數計 10人，已過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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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委員同意，表決通過。(投票統計如附表) 

伍、 臨時動議(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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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提案議決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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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議決表明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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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議決表統計 

 

 

 


